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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不保事項 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營建機具綜合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

投保本「鑽頭損失除外不保附加條款」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

本公司對於主保險契約承保機具所附屬之鑽頭、鑽桿及有關零件、配件之毀損或滅失不負賠

償責任。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具綜合損失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

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 


